      教育系统2018年夏季火灾防控

工作方案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

为切实加强夏季火灾防控工作，确保我县教育系统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按照通榆县防火安全委员会《通榆县2018年春夏火灾防控工作方案》（通防安委字〔2018〕1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县教育局决定从即日起至9月20日，在全县教育系统集中开展夏季火灾防控工作，特制订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结合夏季火灾规律，持续开展火灾隐患综合治理，强力推进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切实提高教育系统火灾防范水平，确保我县各学校不发生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重大活动期间不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为全教育系统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全县学校夏季消防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县教育局成立夏季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颜景茂 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 刘建武 教育局副局长

成  员: 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各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安全办，具体负责安排部署、组织协调和全面指导各校夏季火灾防控工作。各学校、幼儿园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切实加强夏季火灾防控工作的开展。
工作步骤

夏季火灾防控分为三个阶段:即日起至6月30日，各学校、幼儿园召开会议，印发方案，进行动员部署；9月10日前，按照方案结合实际开展工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9月20日前，县防火委将对各乡镇及行业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总结经验做法并下发通报。

四、工作内容及措施

（一）开展火灾隐患专项整治  各校、园开展校园火灾隐患及电气火灾防范专项整治，要逐房间、逐部位进行排查登记，不留死角，全面排查，建立检查台账，摸清消防安全现状。重点检查消防设施运行和维护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完整好用。加大对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消防专兼职人员、保安等人员培训，要保证单位员工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掌握，可燃装修装饰材料，用火用电管理，灭火应急预案和组织演练等方面内容。单位电气防火自查自检，老化、破损电气线路和电气产品更换，逐步规范校园电气防火管理，有效降低电气火灾风险，所有检查材料保管好备查。
（二）优化火灾防控责任体系  大力开展本校消防安全检查，并及时上报隐患排查内容。加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落实人员值班、巡查检查、消防设施维保、宣传演练等消防安全制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期间，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校园火灾防控，确保活动、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届时上级消防部门和安全办将至少开展1次督导检查，对出现重大火灾隐患的学校要实施跟踪督办，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暑期开学后，各学校、幼儿园要与教育局签订《2018年中小学校、幼儿园消防安全责任状》进一步明确消防安全责任。
（三）完善消防基层基础工作  实行网格化消防安全管理，建立完善各层级学校消防安全组织，明确网格员工作职责，加强消防管理组织制度建设，制定灭火应急救援相关制度、规定或方案，特别要修订完善《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预案》明确应急联动机制及任务职责，加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确保“拉得出、打得赢”。全县各学校、幼儿园中午和晚间有幼儿和老师休息的房间必须安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装置（感烟报警器）等实用设施，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安装简易喷淋设施，各校安装后将安装数量汇报到安全办。
（四）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全面实施“全民消防我行动”大型公益计划。组织开展暑期消防安全教育和关爱留守儿童消防安全公益行动，确保全县中小学生普遍接受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学校要加强宣传教育，将消防知识纳入学校的安全教育内容，做到消防安全知识教材（人手一册）、师资（专兼职均可）、课时（4课时）“三落实”，所有高中在新生军训中要开展消防教育培训（不少于4课时），以上消防课时的落实可以在平时的安全教育课时中体现出来。每半年开展1次消防宣传活动、1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2次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同时，各学校要充分利用本学校的微信平台和其他的媒体，广泛宣传普及消防知识，开设专栏（专题），宣传报道夏季消防检查动态，深入宣传教育系统消防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夏季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夏季消防检查工作纳入到本校的重要议事日程统筹部署推动，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要成立组织领导机构，明确职责任务，加强调度指挥，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落实责任，强化协作   教育局分管安全工作领导将亲自带队开展检查，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分析研判，按照“三个必须”要求，指导督促学校落实消防安全监督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三）广泛宣传，营造声势  各校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报、微信等形式，广泛宣传夏季消防检查工作部署开展情况及重点工作成效，注重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宣传报道，推广典型经验，曝光重大火灾隐患，营造浓厚氛围。要针对夏季火灾特点，加大提示性、警示性消防宣传力度，广泛普及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常识，以及自防自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避险能力。

（四）强化督导，严格问责  教育局将夏季消防检查纳入年终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跟踪推动问题整改，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夏季消防检查期间，对督查发现工作责任不落实、推进不到位的，将进行通报。对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事故的，将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依法、依规实行责任倒查，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责任。

                             2018年6月22日

